附件12
臺南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身心障礙學生及幼兒移除特教身分申請表
個案姓名：   　       　　   身份證明文件號碼：         　　　　  就讀班級：  　年  　班
填寫教師姓名:   　       　　職稱:   　       　                 填寫日期：  　年  　月  　日
	個案

情況
	1.鑑輔會原判障礙類別為：

  □智能障礙　 □視覺障礙　        □聽覺障礙　□語言障礙　□肢體障礙　
  □腦性麻痺(○伴隨         障礙)  □身體病弱　□情緒行為障礙   

  □學習障礙（○閱讀○書寫○數學） □自閉症(○伴隨智能障礙)　 

  □多重障礙：                     □其他障礙：     　　 　    　         　    　  　 
2.移除原因：
  □家長申請放棄特教身份（提報時須檢附特推會會議紀錄）
  □非特教學生，未達鑑定基準理由：

    ○1.檢附資料未達顯著困難或障礙  

    ○2.檢附資料無特殊教育之需求   

    ○3.醫療證明相關文件與觀察結果不一致，建議持續蒐集資料

    ○4.僅持發展遲緩或注意力不足過動症等醫療證明，未達各類障礙鑑定基準
    ○5.鑑輔核定之效期已逾期，家長未提供相關證明文件
    ○6.其他： 

	輔導前後情況說明


	請就個案之主要障礙情況說明：

1. 認知能力：□不適用　□已改善　□尚未改善
2. 溝通能力：□不適用　□已改善　□尚未改善
3. 動作能力：□不適用　□已改善　□尚未改善
4. 情緒控制：□不適用　□已改善　□尚未改善
5. 人際關係：□不適用　□已改善　□尚未改善
6. 生活自理：□不適用　□已改善　□尚未改善
7. 學業能力：□不適用　□已改善　□尚未改善
8. 其他補充說明：

	權益說明
	學生之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或年滿18歲之學生經學校說明已充分了解並同意無異議放棄各項特殊教育教服務及特殊教育相關福利，同時也了解並同意孩子在同一階段不得再次申請同障礙類型之鑑定。

	
	1. 學雜費補助 
2. 特教學生助理員申請 
3. 學習輔具補助 
4. 獎補助金 
5. 專業團隊服務申請 
6. 交通費補助 
7. 教育代金 
	8. 教科書補助 
9. 免試入學超額比序總積分加25% 
10. 特色招生依其採計成績加總分25% 
11. 改變評量方式 
12. 班級人數調整 
13. 升學輔導、適性輔導安置 
14. 其他特教相關服務(如身心障礙學生考試服務辦法)

	學生之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年滿18歲以上學生
簽章
	導師(或特教老師)

學前幼兒輔導老師
簽章
	特教業務承辦人
（組長）
簽章
	特推會

執行秘書
簽章
	特推會主任委員
 ( 校長/園長)
簽章

	
	
	
	
	

	聯絡電話
	聯絡電話(含分機)
	聯絡電話(含分機)
	
	

	
	
	
	
	


4

